
檢查





核發使用許可證或


物質持有許可證





1.通知複檢時程。


2.限期續辦事項。





共同審查要項


一、申請書：進口、出口或轉讓同意書或使用證照申請書。


二、申請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單位，應先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十五條或二十一條規定取得使用證照後，始得申請進口、出口或轉讓。


三、銷售業者，應檢附庫存報表。





出口審查要項


一、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一)主管機關核發之生產許可或製造許可證明、或許可證或登記證影本


(二)放射性物質應提送運送說明相關文件


二、申請單位應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同時申辦永久停止使用。


三、出口維修者應附註續辦事項。





轉讓審查要項


一、檢附之文件資料：


(一)機關(構)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放射性物質應提送運送說明相關文件


二、申請單位應具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資格，並依第十四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同時申辦使用證照或許可。


三、貨品為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附件(如加速管、Ｘ光管球)時，應加註轉讓目的、舊品處理方式並說明續辦事項。





進口審查要項


一、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一)機關(構)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原廠輻射安全測試中文或英文結果文件


(三)型錄及圖說


(四)放射性物質應提送運送說明相關文件


二、申請單位應具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資格，並依第十四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同時申辦使用證照。


三、貨品為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附件(如加速管、Ｘ光管球)時，應加註進口目的、舊品處理方式並說明續辦事項。





續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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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源使用申辦流程





申請


進口、轉讓


出口、使用


送件





1.同意申請。


2.限期續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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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使用登記證或


設備持有許可證





通 知





內容


審查





婉復申辦文件





文件


齊全





註：


合格或符合


不合格或不符合








application_process

